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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闻（上海）律师事务所 

关于 

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之专项核查意见 

 

致：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远闻（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浪环境”或“上市公司”）委托，担任上市公司及新苏

基金以现金收购沈祖达、邹慧敏、徐雪平、沈琴合计持有的上海长盈环保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长盈”）72%的股权事宜（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

《关于强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内幕交易防控相关问题与解答》及其它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有关机构及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专项

核查，并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根据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我国现

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对于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至关重要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而言，

本次交易各方及相关人员已经提供了全部相关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

证言，本次交易各方及相关人员保证其所提供之资料和信息均真实、准确、完整，

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所提供之相关文件、材料之副本与正

本一致、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所提供之文件、材料上的所有签名和印章均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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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相关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文件。本所律师基于上述保证

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本专项核查意见仅供雪浪环境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

的。 

基于上述，本所对雪浪环境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

查报告进行了核查，现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期间 

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的核查期间为：上市公司首次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前六个月至《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披露之前一交易日，即 2019

年 9 月 6 日至 2020 年 6 月 3 日。 

 

二、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为： 

1．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2．标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 

3．新苏基金； 

4．交易对方； 

5．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相关中介机构及其具体经办人员； 

6．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员； 

7．前述各项所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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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交易相关机构和人员买卖股票的情况 

（一）相关人员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提供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

司”）出具的上市公司首次披露重组事项前 6 个月（即 2019 年 9 月 6 日至 2020

年 3 月 6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并经查询核查对象

出具的自查报告、书面说明及承诺等核查文件，相关自查人员在自查期间内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姓名 身份/关联关系 交易日期 交易数量（股） 交易类型 

杨建平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2019 年 12 月 20 日 20,354,750 卖出 

许惠芬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2019 年 12 月 20 日 3,896,592 卖出 

杨珂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之子 
2019 年 12 月 20 日 3,807,552 卖出 

杨婷钰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之女 
2019 年 12 月 20 日 1,421,858 卖出 

徐临 标的公司总经理 2020 年 01 月 22 日 9,600 卖出 

新苏环保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员 

2019 年 12 月 20 日 29,480,752 买入 

2020 年 01 月 02 日 13,549,760 买入 

1．杨建平先生、许惠芬女士、杨珂先生、杨婷钰女士买卖雪浪环境股票的

具体情况 

2019 年 8 月 16 日，上市公司收到股东杨建平先生、许惠芬女士、无锡惠智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智投资”）、杨珂先生和杨婷钰女士的通知，

上述股东为引进战略投资者，共同推动雪浪环境更好的发展，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共同与新苏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苏环保”）签署了《股份转

让框架协议》，上述股东拟向新苏环保或其指定主体转让合计持有的上市公司

42,070,512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21%。上市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7 日在

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及股东签署<股

份转让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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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14 日，在完成尽职调查后，交易各方经过充分沟通、商谈，共

同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上述股东拟向新苏环保转让其合计持有的上市公司

43,030,512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67%。上市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

在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及股东签署<股

份转让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司公告编号：2019-088）。 

2019 年 12 月 23 日，杨建平先生、许惠芬女士、杨珂先生、杨婷钰女士收到

了中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完成了合计持有的 29,480,752 股公

司股份的过户手续；2020 年 1 月 3 日，惠智投资收到了中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

户登记确认书》，完成了其所持有的 13,549,760 股公司股份的过户手续。上市公

司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和 2020 年 1 月 3 日在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及股东协议转让股份解除质押暨完成过户登记的

公告》（公司公告编号：2019-102）、《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股份解除

质押暨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司公告编号：2020-001）。 

2．徐临先生买卖雪浪环境股票的具体情况 

在自查期间，上海长盈总经理徐临曾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卖出其持有的雪浪

环境股票 9,600 股。 

3．新苏环保买卖雪浪环境股票的具体情况 

在自查期间，新苏环保共计买入上市公司 43,030,512 股股份，前述股票买入

的具体情况详见本专项核查意见“三/（一）/1．杨建平先生、许惠芬女士、杨珂

先生、杨婷钰女士买卖雪浪环境股票的具体情况”。 

（二）相关人员关于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情况的说明 

1．杨建平先生、许惠芬女士、杨珂先生、杨婷钰女士的说明 

根据杨建平先生、许惠芬女士、杨珂先生、杨婷钰女士出具的《关于买卖无

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与承诺》：“1、在本人上述股票

交易发生时及发生前，公司及相关交易方尚未开始筹划本次交易事项。上述股票

买卖是四名股东基于为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以及自身资金需求的考虑而作出的，

没有利用内幕信息进行雪浪环境股票交易，也不存在违反《证券法》等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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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的情形。2、本人在获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信息后，未向任

何第三方泄露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任何信息，也未建议、暗示任何第三方买卖雪浪

环境之股票。3、在本次交易过程中，本人不存在泄露内幕信息或其他违反《证

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2．徐临先生的说明 

根据徐临先生出具的《关于买卖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情况的

说明与承诺》：“1、本人上述交易行为完全是基于本人个人投资需要的独立和

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在本人进行上述股票买卖行为时，本人尚不知晓本次交易

的相关事项，上述股票买卖与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2、本人在获悉与本次

交易有关的信息后，未向任何第三方泄露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任何信息，也未建议、

暗示任何第三方买卖雪浪环境之股票。3、在本次交易过程中，本人不存在泄露

内幕信息或其他违反《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3．新苏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说明 

根据新苏环保出具的《关于买卖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情况的

说明与承诺》：“1、本公司上述交易行为是本公司基于对雪浪环境价值的认同

和发展前景的看好，因战略投资需要而作出的正常股票交易行为，在本公司进行

上述股票买卖行为时，本公司尚不知晓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上述股票买卖与本

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2、本公司在获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信息后，未向任何

第三方泄露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任何信息，也未建议、暗示任何第三方买卖雪浪环

境之股票。3、在本次交易过程中，本公司不存在泄露内幕信息或其他违反《证

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在前述自查人员及公司说明、承诺及确认属实的情况

下，相关自查人员于自查期间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

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上市公司已向中登公司就相关人员自首次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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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报告书》披露前一日（即 2020年 3月 6日至 2020年 6月 3日期间）买卖股票

的记录提交了查询申请，如有变化将就查询结果进行补充披露。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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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远闻（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之专项核查意见》

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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